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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监事、高管 2020 年年薪标准方案 

 

 根据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章程》、《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等相关制度，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并参照行业薪酬水平，经公司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拟定2020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的年薪标准方案如下： 

 一、适用对象：  

在公司领取薪酬的非独立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二、适用期限：  

2020 年 1月 1日至 2020 年 12月 31 日。  

三、薪酬标准： 

公司控股股东济南市章丘区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提名的董事、监事不在公司领取薪

酬；其余公司非独立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标准是根据其各自的职务、责任大小、

贡献大小、所分管的业务工作量、人员多少以及兼职情况综合考虑后确定的，具体薪酬标准

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年薪标准（万元） 

1 方润刚 董事长 30.00 

2 高玉新 副董事长、总经理 53.18 

3 方树鹏 副董事长、财务总监 92.22 

4 王崇璞 董事、副总经理 69.37 

5 许春东 董事、副总经理 43.00 

6 牛余升 董事、副总经理 17.01 

7 刘士华 董事、副总经理、技术总监 62.18 

8 张迎启 董事、副总经理 69.37 

9 刘新全 监事会主席 17.01 

10 高  科 职工代表监事 25.94 

11 袭吉祥 副总经理 30.11 

12 柏泽魁 副总经理 55.12 

13 陈  超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17.00 

注：1、公司独立董事津贴：人民币 5 万元/人/年（税前）；该事项已经公司 2019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不在本方案审议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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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公司担任管理职务的董事、监事，按照所担任的管理职务领取薪酬，不单独领取

董事、监事津贴；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根据其在公司担任具体管理职务按公司相关薪酬规定领取薪金； 

4、上述人员的薪酬包括基本薪酬和绩效薪酬两大部分。 

四、 发放办法  

基本薪酬按月平均发放，绩效薪酬根据 2020 年绩效考核发放，年终由公司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考核评定。 

五、 其他规定  

1、上述年薪标准金额为税前金额，公司将按照国家和公司的有关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

得税、各类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费用，剩余部分按月发放给个人。  

2、涉及此次年薪标准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因换届、改选、任期内辞职等

原因离任的，按其实际任期计算并予以发放。  

3、如在本方案生效前已按 2019 年标准领取了部分 2020 年按月发放的薪酬，公司将在

本方案生效后的按月发放中给予调整，确保 2020 年全年年薪标准按本方案执行。 

4、本方案中董事、监事的年薪标准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山东章鼓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0 年 4月 26 日 


